信息工程学院

关于2015年夏季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资格申请、评审、答辩及学位授予等工作的通知

各位导师、各位研究生：

根据研究生院通知，各学院需在6月10日前上报经院学位评定分委员表决通过的学位申请者名单，故我院作出如下日程安排。
研究生已完成所有的必修环节，并已递交必修环节的各类考核表：开题报告申请表、中期考核表、教学实践考核表（全日制工程硕士交《实践学习计划表》、《实践学习总结报告》）、学术活动记录表（含读书报告），达到培养计划规定的学分和学术成果的要求，才能参加本次学位论文检测、评审、答辩、学位申请。
必修环节考核表未交的申请者请务必于3月10日前补交齐所有的必修环节考核表，未交必修环节考核表的答辩资格申请不予受理。
一、答辩资格审查
1．答辩资格网上申请

申请本次学位论文答辩的全日制研究生请于4月13日至4月15日下午4：00前进入研究生院网页上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进行答辩资格申请，，打印《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表》并经本人签名和导师签名后于4月15日下午4：00前交到学院办公室广C617室。
网上申请流程：
a、进入研究生院网页，网址：http://www.gs.zjut.edu.cn/
b、点击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
c、用本人的用户名及密码进入系统，
d、点击答辩资格审查表，
e、认真核对个人基本信息，并填写学位论文题目、主题词、发表文章、科研成果等信息后保存并打印（保存后点击“预览”即可跳出“打印”按钮）。
2．提交学术成果证明材料（该项适用于博士研究生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a、填写并打印《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审核情况汇总表》，表中所填写的论文只需填本人是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的论文，取得的成果硕士要求与所学专业有关联，博士要求与学位论文有关联，均须以浙江工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班长收集并汇总《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审核情况汇总表》并于4月15日下午4：00前发到ygq@zjut.edu.cn。（延期同学可直接发到此邮箱）。
b、学术成果证明材料：
①已发表的学术论文需交发表论文的期刊封面、目录、论文全文、封底（复印件），如为SCI、EI等索引收录的论文请提供图书馆出具的收录证明。
②已录用但未发表的学术论文：提交录用证明复印件（原件拿来核对）并上交该论文的电子稿，录用通知上要求有刊物主办单位盖章或签名。
③授权发明专利或实用专利证明材料。
c、以上a、b材料以《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审核情况汇总表》为封面装订成册(每人一份)于4月15日下午4：00前与导师签过名的《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表》班长收齐后一起交到学院办公室广C617。
3．学术成果未达到规定要求申请答辩
申请人在攻读学位期间，完成课程学习、必修环节和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水平已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但其学术成果尚未达到规定要求，也允许申请学位论文评审，但其学位论文答辩必需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填写《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学术成果未达到规定要求答辩申请表》、导师推荐，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同意，报研究生院备案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属于该类情况的博士研究生，其答辩工作由研究生院组织，答辩委员会由研究生院聘任。答辩通过后可申请毕业，但其学位授予的申请需延至学术成果达到相应要求后进行。
二、论文形式审查

1.  论文形式审查由导师全权负责审查，学院不另行安排形式审查。
2.  在论文送审前（4月15日）学院督导组组织对论文进行抽查。被抽查到的论文于4月16日前提交论文纸质稿一份，督导组约于4月18日前反馈审查意见或建议。被抽查到的论文名单学院另行通知。
3.  若评阅专家评阅结果或督导组老师检查结果指出论文形式上存在多处严重问题，则下一年度主学位点招生小组有权减少该导师的学术型研究生招生人数。

4.从本学期开始对于论文形式存在明显问题的导师实行院内通报制。
三、论文检测与评阅

本次学位论文评阅采用电子稿网上评阅的方式进行，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论文评阅都在《浙江工业大学论文评阅系统》里进行，学院不另行安排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参加盲评的论文电子稿最终版（word格式）学生、导师网上提交时间2015年4月18日——4月21日下午4:00前，学术不端检测通过的论文直接参加盲审，检测不通过的学位论文延期到下一次重新申请。

（盲审论文要求：1、论文封面及内容中不能出现中、英文作者姓名和导师姓名； 2、“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栏，只要列举发表的学术论文题目、杂志名称、署名排序就可；3、删除“致谢” 栏具体内容。）
操作流程如下：

1、研究生核对信息：研究生在上传论文电子稿最终版前先进入《浙江工业大学论文评阅系统》（网址：http://www.thesis.zjut.edu.cn）核对导师姓名、研究生类别等并提交，待学院审核后研究生才能将学位论文上传至该系统。用户类型、用户名、密码与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相同。
2、2015年4月18日前资格审查通过的学生上传盲评论文电子稿最终版（word格式）至《浙江工业大学论文评阅系统》；
3、4月21日下午4:00前导师对学生已上传论文进行审核，同意则提交；
4、导师提交论文后经学院确认，《浙江工业大学论文评阅系统》对其进行重复度和匿名检测（匿名检测：是检测论文是否达到盲审论文要求），一般情况下上传论文当天学生和导师就可查询到重复度和匿名检测结果。检测指标达到学院《信息学院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重合度检测和论文评阅结果的有关规定》（试行）要求的学位论文允许参加论文评审。匿名检测不通过的论文学院退回给导师，由导师退回给学生重新处理，学生处理完后重新上传给导师，导师再次上传到学院。
5、博士学位论文在提交论文电子稿的同时，请提交纸质稿一式五份。
6、评阅专家提交评阅意见后，学生、导师、学院同时可在该系统查询评审结果，评阅专家返回意见约在5月上旬。
论文评阅过程中，专家对论文持否定意见是指：在论文评阅答辩意见栏中给出“需要进行较大的修改后答辩（修改后送原专家评审）”或“未达到学位论文要求，不同意答辩”。
四、学位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时间将安排在5月中、下旬进行，学位点负责人、导师做好答辩组织工作，各组提前落实答辩秘书（注：答辩记录人需具有中职或已取得硕士学位的本专业人员担任），答辩秘书请于答辩前一周填写《浙江工业大学 硕（博）士学位论文公开答辩安排汇总表》并发给学位点负责人同时发到ygq@zjut.edu.cn邮箱，学院审核后上交到研究生院，以备院、校研究生督导组检查。答辩委员及答辩秘书酬金发放标准请参照浙工大发[2009]12号《浙江工业大学关于印发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及学位论文答辩酬金标准的通知》。
在确定答辩日期后，请答辩秘书提前通知学生答辩的具体时间、地点、准备材料（约论文5-6份，每个答辩委员各一份，网上下载并打印答辩记录）等注意事项，并提前二天张贴答辩小组海报，提前到学院办公室领取盖过学院公章的表决表。
答辩通过后，研究生必须根据评阅专家和答辩委员会成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学位论文进行认真修改和校正，补充填写《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修改情况表》，阐明对学位论文的修改情况。并将经修改的论文和《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修改情况表》一起提请导师审阅。经导师审阅同意并签字后，硕士学位论文方可定稿。
五、学位申请

要求所有申请学位的材料于6月1日前交到学院办公室。
本次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务必根据安学校有关规定规范操作，届时申请硕士（博士）学位需上交材料清单如下：

1．硕士学位论文一式3份、博士学位论文一式4份（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版权使用授权书页必须有学生、导师的签名），学位论文封面纸质颜色为白色。
2．学位论文最终版本电子稿（终稿）一份。请严格审核学位论文电子稿与最终纸质稿的一致性，确保论文内容、排版等完全相同；需上交“word”格式的学位论文电子稿一份，以“学号+论文题目（学生姓名）”命名，由班长统一收齐后，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学历硕士、博士）将论文电子稿（终稿）发到邮箱ygq@zjut.edu.cn，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daiying@zjut.edu.cn邮箱。同时将学位论文“PDF”、“word”格式都上传至《浙江工业大学论文评阅系统》归档。
3．《申请硕士学位申请表》或《申请博士学位申请表》一式二份，照片自己粘上。
4．答辩记录一份。

5．表决票五张(具体根据答辩小组委员会人数来定，一般5人)。

6．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审核情况汇总表一份
若成果证明材料有补充，请提交补充材料并发《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审核情况汇总表》电子稿到ygq@zjut.edu.cn。
7．授予学位基本数据表一式二份

博士研究生提交签名后的《学历教育博士学位基本数据表》一式二份；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提交签名后的《学历教育硕士学位基本数据表》一式二份；
工程硕士提交签名后的《专业学位基本数据表》一式二份。

以上材料缺一不可，务必于6月1日前答辩通过后交到信息学院办公室，逾期者的学位授予将安排在下一学期进行。
六、优秀学位论文申请
根据浙工大发[2015]10号《浙江工业大学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时间为每年5-6月份，现将具体工作通知如下：

1、 评选范围

参加本次评选的是2015年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二、初选推荐

根据按照浙工大发[2015]10号《浙江工业大学优秀博士、硕士论文评选办法》，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标准为：有2位以上（含2位）学位论文评阅专家及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推荐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并获得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标准为：有1位以上（含1位）学位论文评阅专家及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推荐为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应取得至少1项与硕士学位论文相关的高水平学术成果
三、申请者自评
5月下旬或6月初（确切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学院组织申请优秀学位论文的同学进行一次自我评价（做一个PPT，讲述时间约2分钟），每位申请者对以下几方面进行介绍： 

1．简述学位论文立项的意义、创新点等；

2．目前取得的成果：发表论文（期刊名称、等级、发表论文题目）、专利、获奖等情况；

3．发表学术论文与学位论文关联情况；

4．论文评阅专家与答辩委员会对你论文推优情况；

5．其他自己觉得重要的事项。

四、推荐名额

根据文件规定：博士初选名额不超过学院当年毕业全日制博士生人数的20%，硕士初选名额不超过学院当年毕业全日制硕士生人数的4%。
五、推荐材料要求：

（一）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推荐材料要求 

1.博士学位论文终稿纸质稿和电子稿各一份； 

2.《浙江工业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推荐表》和电子稿各一份；
3．浙江工业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简况表纸质稿和电子稿各一份；

4．博士学位论文有关的成果清单纸质稿和电子稿各一份；

5．相关佐证材料纸质稿一份（专家推荐意见或答辩委员会或学院分学位评定委员会推荐意见，发表论文、获奖或授权专利等成果），成果清单为封面与上述相关佐证材料装订成册。

（二）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推荐材料要求 

1.硕士学位论文终稿纸质稿和电子稿各一份； 

2.《浙江工业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推荐表》和电子稿各一份；

3．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获得与专业有关的成果清单

4．相关佐证材料纸质稿一份（专家推荐意见或答辩委员会推荐意见，发表论文或授权专利等成果），成果清单为封面与上述相关佐证材料装订成册。 
（三）其它注意事项 

1.推荐表中各项成果获得时间均应在攻读学位期间到申请优秀学位论文止。 

2.表格均要求用A4纸打印，不得手写。 

3.以上推荐材料于2015年6月1日前交学院办公室，逾期不报，视作放弃推荐。 
六、奖励

浙江工业大学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由学校进行奖励。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学校奖励6000元/篇，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学校奖励3000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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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浙江工业大学评阅系统操作手册》
2：学位论文检测、评阅、答辩、学位授予、优秀学位论文申请等相关文件与规定
（1）《浙江工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浙工大发【2010】19号文）；

（2）《浙江工业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工作的规定》（浙工大发【2014】31号文）；

（3）《信息学院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重合度检测和论文评阅结果的有关规定》2013年10月；
（4）《信息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暂行规定》  浙工大信息[2008]3号；
（5）《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学位[2010]9号）；

（6）《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及管理办法（试行）》（浙工大研[2011]11号）；
（7）《浙江工业大学涉密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办法》浙工大研[2007]10号；
（8）《浙江工业大学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浙工大发[2015]10号；
（9）浙江工业大学关于印发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及学位论文答辩酬金标准的通知
以上规章制度都可到工大信息学院网站——人才培养——全日制研究生教学——规章制度栏查阅。
（10）《硕士学位申请表》、《硕士学位申请表》
（11）《浙江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参考模板》（2007年12月）
（12）《浙江工业大学硕（博）士学位论文公开答辩安排汇总表》
（13）《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审核情况汇总表》
（14）优秀博、硕士论文推荐相关表格
（15）《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学术成果未达到规定要求答辩申请表》

（16）《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修改情况表》
以上10-16相关表格可在工大信息学院网站—人才培养—表格下载—研究生栏下载。
3．联系人：
学术型研究生：袁老师，电话：85290580 ，邮箱：ygq@zjut.edu.cn
全日制工程硕士：戴老师，电话：85290581 ，邮箱：daiying@zjut.edu.cn
